
泰文 中文對照說明 

 
藥品的保存與廢藥回收 

 

    藥品拿回家應放置固定的地方，避免遺失或變質，藥物

貯存原則： 

1. 避光、防潮、避熱儲存-- 浴室、廚房又濕又熱的地方藥

品容易變質。家中陽光直射或光線較強的地方也不可貯

存。 

2. 宜放置陰涼處-- 暗處的抽屜或櫃子。 

3. 需要冷藏的藥品-- 放置於冰箱冷藏室 2-8℃之間。 

4. 需要特別避光的藥物，如：某些眼藥水，用不透明塑膠

袋來盛裝。 

5. 置放於小孩碰觸不到的地方。 

6. 內服藥品與外用藥品分開。 

7. 不同藥品不要混雜在一起。 

8. 將藥品連原包裝置於密閉容器中儲存。 

9. 罐內所附的棉花和乾燥劑，開罐後就必須立刻丟棄 

10. 保留原包裝容器或藥袋的完整性，以易辨識。 

11. 保留說明書、原包裝，以易於辨識。 

12. 注意有效日期、用法及用量的相關資料。 



 

13. 保存在玻璃容器比塑膠袋好。 

14. 定期檢查家中藥品，過期藥品不宜繼續保存，若有未服

完之藥物，如為一般家庭廢棄藥品，此時把廢棄藥丸從

包裝中取出集中在夾鏈袋內，若有藥水也倒入夾鏈袋，

密封起來隨著家庭垃圾交與環保清潔人員。如為基因毒

性廢棄藥品，如抗腫瘤藥物等化學治療藥品，則需拿回

醫院，由醫院依照醫療廢棄處理，不要亂丟。 

  

 


